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屏簡字第599號

原      告  蕭承訓  

被      告  高秋香  

訴訟代理人  高世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8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20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8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因疏於保養及檢查被告所有車牌號碼0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未察覺甲車零組件老舊劣

化，甲車於民國113年5月11日13時16分許停放在屏東縣○○

鄉○村村○○路○段000巷00號房屋前，起火自燃，因而延

燒波及停放於甲車前方，原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

小客車（下稱乙車），致乙車燒燬（下稱系爭事故），受有

損害約新臺幣（下同）400,000元，嗣兩造於同日在屏東縣

政府消防局萬丹分局（下稱萬丹消防分局）就系爭事故達成

和解，兩造並簽訂有和解契書（下稱系爭和解契約），約定

內容為：「1.甲方（註：即被告）同意賠償乙方（註：即原

告）因本案件所致損失，新台幣貳拾捌萬元整。2.雙方同意

依此圓滿解決，互不追究民、刑事責任，概無異議。」等語

（下稱系爭和解條件）。詎被告迄今未清償分文，爰依系爭

和解契約訴請被告履行系爭和解契約等語。並聲明：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2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請准供擔保以宣告假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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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則以：系爭事故發生當日，被告在眾人指示被告過錯大

之情形下，精神壓力過大，便倉促簽訂不平等之系爭和解契

約，並對以下重要爭點有錯誤，是系爭和解契約應予撤銷：

㈠萬丹消防分局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日所作成之屏東縣政府消

防局火災原因紀錄（下稱火災原因紀錄文件）過於籠統，系

爭事故之發生被告質疑是乙車停放位置距離甲車過近，外加

當日溫度過高所致（下稱A錯誤事由）；㈡原告未經被告許

可隨意停放乙車於被告住處前，是原告對於系爭事故與有過

失（下稱B錯誤事由）；㈢被告事後有找保養廠評估乙車車

損，乙車仍可維修，不必報廢，且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時，兩

造有約定乙車報廢後，乙車歸屬於被告，惟原告事後卻要取

走乙車內部配備及4個車輪（下稱C錯誤事由）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主張於前開時間、地點，被告所有甲車起火自

燃，波及原告所有乙車，致乙車毀損而受有損害，兩造嗣簽

訂系爭和解契約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和解契約為證（見本

院卷第9頁），並有汽車異動歷史查詢結果、汽車車主歷史

查詢結果及萬丹消防分隊火災原因紀錄文件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第15至21、63至7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

第82至84頁），堪認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

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

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和解不得以錯誤為理

由撤銷之。但有左列事項之一者，不在此限：三、當事人之

一方，對於他方當事人之資格或對於重要之爭點有錯誤，而

為和解者，民法第736條、第737條、第738條第3款規定分別

定有明文。又按和解原由兩造互相讓步而成立，和解之後任

何一方所受之不利益均屬其讓步之結果，不能據為撤銷之理

由。和解契約合法成立，兩造當事人即均應受該契約之拘

束，縱使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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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940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觀諸兩造於系爭事故後所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書，其中

系爭和解條件為：被告願給付280,000元作為賠償，雙方即

互不追究民、刑事責任，足認被告確實已就系爭事故與原告

達成和解，是除被告能證明系爭和解契約有前揭民法第738

條第3款之撤銷事由，否則原告基於系爭和解契約請求被告

賠償280,000元，即屬有據。次查被告抗辯系爭和解契約有A

至C之錯誤事由等語，並提出乙車毀損照片、監視器畫面截

圖、天氣預報畫面截圖及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

院卷第107至119頁）。首先，被告提出錯誤事由A涉及肇事

原因及肇事責任之歸屬，查被告自陳：我在簽訂系爭和解契

約前，大致有看到監視器畫面關於系爭事故發生之經過，但

沒仔細看；消防人員於系爭事故發生後有大致與兩造說明如

何起火，我也清楚甲車、乙車於系爭事故時停放之位置等語

（見本院卷第84頁），且消防人員確有於系爭事故後即為相

關調查等情，有前揭火災原因紀錄文件可稽，則被告於簽訂

系爭和解契約前已透過監視器畫面與消防人員之解說，大致

瞭解系爭事故之事發經過，自得藉由系爭事故之背景資訊，

自行判斷是否應由被告就系爭事故負賠償責任，進而決定是

否當日即與原告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或選擇待更詳盡調查後再

商談和解事宜，況被告亦未舉證火災原因紀錄文件有何明顯

偏離事實之記載而致消防人員於被告簽訂系爭和解契約前明

顯告知被告錯誤之資訊，自難認被告所指錯誤事由A屬對於

重要爭點有錯誤。再者，被告提出錯誤事由B及C涉及賠償範

圍之認定，就錯誤事由B即與有過失抗辯，查被告於簽訂系

爭和解契約書時本即知悉乙車停放之位置，業如前述，若被

告認原告確未經其同意即停放乙車於住家門前而與有過失，

自得於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時提出供兩造討論，且觀諸系爭和

解條條件訂明：雙方同意依此圓滿解決，「互不」追究民、

刑事責任等語，足徵兩造非以被告必然負全部責作為和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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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是難認被告提出之錯誤事由B有何重要爭點之錯誤；

就C錯誤事由，查被告自陳系爭和解契約書所訂280,000元和

解金額議定之經過為：剛開始和解金額原告提400,000元，

原告後來降為300,000元，我再砍下來到280,000元等語（見

本院卷第85頁），而此過程亦與原告所述互核一致（見本院

卷第85頁），足認被告於商談和解金額時係有考量各種因素

並得與原告議價之空間，況協商和解時本難就所有損害情狀

逐一討論並均為明確、特定之約定，被告本件以乙車仍有維

修可能、乙車殘體歸屬未約定明確等細節性事項持以抗辯為

對重要之爭點有錯誤，自非可採。此外，被告另抗辯其受眾

人影響一時失慮始簽訂系爭和解書等語，惟審酌兩造前開議

價之過程，及被告自陳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時，在場者除兩造

外尚有消防員，但他們僅是單純聆聽等語（見本院卷第82

頁），足認被告係立基於自己自由意志下簽訂系爭和解書，

其上開所辯自非可採。綜合上情，系爭和解契約既為兩造互

相讓步而成立，且經本院認定無被告抗辯民法第738條第3款

之情形，被告自不得僅因單方認受不利益之結果，即不受系

爭和解契約拘束，是原告主張被告應履行系爭和解契約，賠

償原告280,000元，自屬有據。

　㈢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

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

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

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

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

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

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者，係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期限及約定利率，又被告已於113年7

月19日收受起訴狀繕本（見本院卷第31頁），故原告請求被

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併應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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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和解契約請求被告給付280,000元，

及自113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

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屏東簡易庭　 法　官 廖鈞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洪甄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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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屏簡字第599號
原      告  蕭承訓  
被      告  高秋香  
訴訟代理人  高世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8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8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因疏於保養及檢查被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未察覺甲車零組件老舊劣化，甲車於民國113年5月11日13時16分許停放在屏東縣○○鄉○村村○○路○段000巷00號房屋前，起火自燃，因而延燒波及停放於甲車前方，原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致乙車燒燬（下稱系爭事故），受有損害約新臺幣（下同）400,000元，嗣兩造於同日在屏東縣政府消防局萬丹分局（下稱萬丹消防分局）就系爭事故達成和解，兩造並簽訂有和解契書（下稱系爭和解契約），約定內容為：「1.甲方（註：即被告）同意賠償乙方（註：即原告）因本案件所致損失，新台幣貳拾捌萬元整。2.雙方同意依此圓滿解決，互不追究民、刑事責任，概無異議。」等語（下稱系爭和解條件）。詎被告迄今未清償分文，爰依系爭和解契約訴請被告履行系爭和解契約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請准供擔保以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事故發生當日，被告在眾人指示被告過錯大之情形下，精神壓力過大，便倉促簽訂不平等之系爭和解契約，並對以下重要爭點有錯誤，是系爭和解契約應予撤銷：㈠萬丹消防分局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日所作成之屏東縣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紀錄（下稱火災原因紀錄文件）過於籠統，系爭事故之發生被告質疑是乙車停放位置距離甲車過近，外加當日溫度過高所致（下稱A錯誤事由）；㈡原告未經被告許可隨意停放乙車於被告住處前，是原告對於系爭事故與有過失（下稱B錯誤事由）；㈢被告事後有找保養廠評估乙車車損，乙車仍可維修，不必報廢，且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時，兩造有約定乙車報廢後，乙車歸屬於被告，惟原告事後卻要取走乙車內部配備及4個車輪（下稱C錯誤事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主張於前開時間、地點，被告所有甲車起火自燃，波及原告所有乙車，致乙車毀損而受有損害，兩造嗣簽訂系爭和解契約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和解契約為證（見本院卷第9頁），並有汽車異動歷史查詢結果、汽車車主歷史查詢結果及萬丹消防分隊火災原因紀錄文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至21、63至7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2至84頁），堪認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和解不得以錯誤為理由撤銷之。但有左列事項之一者，不在此限：三、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當事人之資格或對於重要之爭點有錯誤，而為和解者，民法第736條、第737條、第738條第3款規定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和解原由兩造互相讓步而成立，和解之後任何一方所受之不利益均屬其讓步之結果，不能據為撤銷之理由。和解契約合法成立，兩造當事人即均應受該契約之拘束，縱使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94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觀諸兩造於系爭事故後所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書，其中系爭和解條件為：被告願給付280,000元作為賠償，雙方即互不追究民、刑事責任，足認被告確實已就系爭事故與原告達成和解，是除被告能證明系爭和解契約有前揭民法第738條第3款之撤銷事由，否則原告基於系爭和解契約請求被告賠償280,000元，即屬有據。次查被告抗辯系爭和解契約有A至C之錯誤事由等語，並提出乙車毀損照片、監視器畫面截圖、天氣預報畫面截圖及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07至119頁）。首先，被告提出錯誤事由A涉及肇事原因及肇事責任之歸屬，查被告自陳：我在簽訂系爭和解契約前，大致有看到監視器畫面關於系爭事故發生之經過，但沒仔細看；消防人員於系爭事故發生後有大致與兩造說明如何起火，我也清楚甲車、乙車於系爭事故時停放之位置等語（見本院卷第84頁），且消防人員確有於系爭事故後即為相關調查等情，有前揭火災原因紀錄文件可稽，則被告於簽訂系爭和解契約前已透過監視器畫面與消防人員之解說，大致瞭解系爭事故之事發經過，自得藉由系爭事故之背景資訊，自行判斷是否應由被告就系爭事故負賠償責任，進而決定是否當日即與原告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或選擇待更詳盡調查後再商談和解事宜，況被告亦未舉證火災原因紀錄文件有何明顯偏離事實之記載而致消防人員於被告簽訂系爭和解契約前明顯告知被告錯誤之資訊，自難認被告所指錯誤事由A屬對於重要爭點有錯誤。再者，被告提出錯誤事由B及C涉及賠償範圍之認定，就錯誤事由B即與有過失抗辯，查被告於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書時本即知悉乙車停放之位置，業如前述，若被告認原告確未經其同意即停放乙車於住家門前而與有過失，自得於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時提出供兩造討論，且觀諸系爭和解條條件訂明：雙方同意依此圓滿解決，「互不」追究民、刑事責任等語，足徵兩造非以被告必然負全部責作為和解之基礎，是難認被告提出之錯誤事由B有何重要爭點之錯誤；就C錯誤事由，查被告自陳系爭和解契約書所訂280,000元和解金額議定之經過為：剛開始和解金額原告提400,000元，原告後來降為300,000元，我再砍下來到280,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85頁），而此過程亦與原告所述互核一致（見本院卷第85頁），足認被告於商談和解金額時係有考量各種因素並得與原告議價之空間，況協商和解時本難就所有損害情狀逐一討論並均為明確、特定之約定，被告本件以乙車仍有維修可能、乙車殘體歸屬未約定明確等細節性事項持以抗辯為對重要之爭點有錯誤，自非可採。此外，被告另抗辯其受眾人影響一時失慮始簽訂系爭和解書等語，惟審酌兩造前開議價之過程，及被告自陳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時，在場者除兩造外尚有消防員，但他們僅是單純聆聽等語（見本院卷第82頁），足認被告係立基於自己自由意志下簽訂系爭和解書，其上開所辯自非可採。綜合上情，系爭和解契約既為兩造互相讓步而成立，且經本院認定無被告抗辯民法第738條第3款之情形，被告自不得僅因單方認受不利益之結果，即不受系爭和解契約拘束，是原告主張被告應履行系爭和解契約，賠償原告280,000元，自屬有據。
　㈢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者，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期限及約定利率，又被告已於113年7月19日收受起訴狀繕本（見本院卷第31頁），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併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和解契約請求被告給付280,000元，及自113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屏東簡易庭　 法　官 廖鈞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洪甄廷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屏簡字第599號
原      告  蕭承訓  
被      告  高秋香  
訴訟代理人  高世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8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20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8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因疏於保養及檢查被告所有車牌號碼0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未察覺甲車零組件老舊劣化
    ，甲車於民國113年5月11日13時16分許停放在屏東縣○○鄉○
    村村○○路○段000巷00號房屋前，起火自燃，因而延燒波及停
    放於甲車前方，原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下稱乙車），致乙車燒燬（下稱系爭事故），受有損害約新
    臺幣（下同）400,000元，嗣兩造於同日在屏東縣政府消防
    局萬丹分局（下稱萬丹消防分局）就系爭事故達成和解，兩
    造並簽訂有和解契書（下稱系爭和解契約），約定內容為：
    「1.甲方（註：即被告）同意賠償乙方（註：即原告）因本
    案件所致損失，新台幣貳拾捌萬元整。2.雙方同意依此圓滿
    解決，互不追究民、刑事責任，概無異議。」等語（下稱系
    爭和解條件）。詎被告迄今未清償分文，爰依系爭和解契約
    訴請被告履行系爭和解契約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2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請准供擔保以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事故發生當日，被告在眾人指示被告過錯大
    之情形下，精神壓力過大，便倉促簽訂不平等之系爭和解契
    約，並對以下重要爭點有錯誤，是系爭和解契約應予撤銷：
    ㈠萬丹消防分局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日所作成之屏東縣政府消
    防局火災原因紀錄（下稱火災原因紀錄文件）過於籠統，系
    爭事故之發生被告質疑是乙車停放位置距離甲車過近，外加
    當日溫度過高所致（下稱A錯誤事由）；㈡原告未經被告許可
    隨意停放乙車於被告住處前，是原告對於系爭事故與有過失
    （下稱B錯誤事由）；㈢被告事後有找保養廠評估乙車車損，
    乙車仍可維修，不必報廢，且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時，兩造有
    約定乙車報廢後，乙車歸屬於被告，惟原告事後卻要取走乙
    車內部配備及4個車輪（下稱C錯誤事由）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主張於前開時間、地點，被告所有甲車起火自燃
    ，波及原告所有乙車，致乙車毀損而受有損害，兩造嗣簽訂
    系爭和解契約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和解契約為證（見本院
    卷第9頁），並有汽車異動歷史查詢結果、汽車車主歷史查
    詢結果及萬丹消防分隊火災原因紀錄文件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第15至21、63至7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
    82至84頁），堪認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
    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
    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和解不得以錯誤為理
    由撤銷之。但有左列事項之一者，不在此限：三、當事人之
    一方，對於他方當事人之資格或對於重要之爭點有錯誤，而
    為和解者，民法第736條、第737條、第738條第3款規定分別
    定有明文。又按和解原由兩造互相讓步而成立，和解之後任
    何一方所受之不利益均屬其讓步之結果，不能據為撤銷之理
    由。和解契約合法成立，兩造當事人即均應受該契約之拘束
    ，縱使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就和
    解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940號
    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觀諸兩造於系爭事故後所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書，其中
    系爭和解條件為：被告願給付280,000元作為賠償，雙方即
    互不追究民、刑事責任，足認被告確實已就系爭事故與原告
    達成和解，是除被告能證明系爭和解契約有前揭民法第738
    條第3款之撤銷事由，否則原告基於系爭和解契約請求被告
    賠償280,000元，即屬有據。次查被告抗辯系爭和解契約有A
    至C之錯誤事由等語，並提出乙車毀損照片、監視器畫面截
    圖、天氣預報畫面截圖及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
    院卷第107至119頁）。首先，被告提出錯誤事由A涉及肇事
    原因及肇事責任之歸屬，查被告自陳：我在簽訂系爭和解契
    約前，大致有看到監視器畫面關於系爭事故發生之經過，但
    沒仔細看；消防人員於系爭事故發生後有大致與兩造說明如
    何起火，我也清楚甲車、乙車於系爭事故時停放之位置等語
    （見本院卷第84頁），且消防人員確有於系爭事故後即為相
    關調查等情，有前揭火災原因紀錄文件可稽，則被告於簽訂
    系爭和解契約前已透過監視器畫面與消防人員之解說，大致
    瞭解系爭事故之事發經過，自得藉由系爭事故之背景資訊，
    自行判斷是否應由被告就系爭事故負賠償責任，進而決定是
    否當日即與原告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或選擇待更詳盡調查後再
    商談和解事宜，況被告亦未舉證火災原因紀錄文件有何明顯
    偏離事實之記載而致消防人員於被告簽訂系爭和解契約前明
    顯告知被告錯誤之資訊，自難認被告所指錯誤事由A屬對於
    重要爭點有錯誤。再者，被告提出錯誤事由B及C涉及賠償範
    圍之認定，就錯誤事由B即與有過失抗辯，查被告於簽訂系
    爭和解契約書時本即知悉乙車停放之位置，業如前述，若被
    告認原告確未經其同意即停放乙車於住家門前而與有過失，
    自得於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時提出供兩造討論，且觀諸系爭和
    解條條件訂明：雙方同意依此圓滿解決，「互不」追究民、
    刑事責任等語，足徵兩造非以被告必然負全部責作為和解之
    基礎，是難認被告提出之錯誤事由B有何重要爭點之錯誤；
    就C錯誤事由，查被告自陳系爭和解契約書所訂280,000元和
    解金額議定之經過為：剛開始和解金額原告提400,000元，
    原告後來降為300,000元，我再砍下來到280,000元等語（見
    本院卷第85頁），而此過程亦與原告所述互核一致（見本院
    卷第85頁），足認被告於商談和解金額時係有考量各種因素
    並得與原告議價之空間，況協商和解時本難就所有損害情狀
    逐一討論並均為明確、特定之約定，被告本件以乙車仍有維
    修可能、乙車殘體歸屬未約定明確等細節性事項持以抗辯為
    對重要之爭點有錯誤，自非可採。此外，被告另抗辯其受眾
    人影響一時失慮始簽訂系爭和解書等語，惟審酌兩造前開議
    價之過程，及被告自陳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時，在場者除兩造
    外尚有消防員，但他們僅是單純聆聽等語（見本院卷第82頁
    ），足認被告係立基於自己自由意志下簽訂系爭和解書，其
    上開所辯自非可採。綜合上情，系爭和解契約既為兩造互相
    讓步而成立，且經本院認定無被告抗辯民法第738條第3款之
    情形，被告自不得僅因單方認受不利益之結果，即不受系爭
    和解契約拘束，是原告主張被告應履行系爭和解契約，賠償
    原告280,000元，自屬有據。
　㈢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
    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
    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
    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
    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
    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者，係以支付金錢為
    標的，且無確定期限及約定利率，又被告已於113年7月19日
    收受起訴狀繕本（見本院卷第31頁），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併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和解契約請求被告給付280,000元，
    及自113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
    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屏東簡易庭　 法　官 廖鈞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洪甄廷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屏簡字第599號
原      告  蕭承訓  
被      告  高秋香  
訴訟代理人  高世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8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8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因疏於保養及檢查被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未察覺甲車零組件老舊劣化，甲車於民國113年5月11日13時16分許停放在屏東縣○○鄉○村村○○路○段000巷00號房屋前，起火自燃，因而延燒波及停放於甲車前方，原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致乙車燒燬（下稱系爭事故），受有損害約新臺幣（下同）400,000元，嗣兩造於同日在屏東縣政府消防局萬丹分局（下稱萬丹消防分局）就系爭事故達成和解，兩造並簽訂有和解契書（下稱系爭和解契約），約定內容為：「1.甲方（註：即被告）同意賠償乙方（註：即原告）因本案件所致損失，新台幣貳拾捌萬元整。2.雙方同意依此圓滿解決，互不追究民、刑事責任，概無異議。」等語（下稱系爭和解條件）。詎被告迄今未清償分文，爰依系爭和解契約訴請被告履行系爭和解契約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請准供擔保以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事故發生當日，被告在眾人指示被告過錯大之情形下，精神壓力過大，便倉促簽訂不平等之系爭和解契約，並對以下重要爭點有錯誤，是系爭和解契約應予撤銷：㈠萬丹消防分局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日所作成之屏東縣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紀錄（下稱火災原因紀錄文件）過於籠統，系爭事故之發生被告質疑是乙車停放位置距離甲車過近，外加當日溫度過高所致（下稱A錯誤事由）；㈡原告未經被告許可隨意停放乙車於被告住處前，是原告對於系爭事故與有過失（下稱B錯誤事由）；㈢被告事後有找保養廠評估乙車車損，乙車仍可維修，不必報廢，且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時，兩造有約定乙車報廢後，乙車歸屬於被告，惟原告事後卻要取走乙車內部配備及4個車輪（下稱C錯誤事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主張於前開時間、地點，被告所有甲車起火自燃，波及原告所有乙車，致乙車毀損而受有損害，兩造嗣簽訂系爭和解契約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和解契約為證（見本院卷第9頁），並有汽車異動歷史查詢結果、汽車車主歷史查詢結果及萬丹消防分隊火災原因紀錄文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至21、63至7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2至84頁），堪認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和解不得以錯誤為理由撤銷之。但有左列事項之一者，不在此限：三、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當事人之資格或對於重要之爭點有錯誤，而為和解者，民法第736條、第737條、第738條第3款規定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和解原由兩造互相讓步而成立，和解之後任何一方所受之不利益均屬其讓步之結果，不能據為撤銷之理由。和解契約合法成立，兩造當事人即均應受該契約之拘束，縱使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94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觀諸兩造於系爭事故後所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書，其中系爭和解條件為：被告願給付280,000元作為賠償，雙方即互不追究民、刑事責任，足認被告確實已就系爭事故與原告達成和解，是除被告能證明系爭和解契約有前揭民法第738條第3款之撤銷事由，否則原告基於系爭和解契約請求被告賠償280,000元，即屬有據。次查被告抗辯系爭和解契約有A至C之錯誤事由等語，並提出乙車毀損照片、監視器畫面截圖、天氣預報畫面截圖及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07至119頁）。首先，被告提出錯誤事由A涉及肇事原因及肇事責任之歸屬，查被告自陳：我在簽訂系爭和解契約前，大致有看到監視器畫面關於系爭事故發生之經過，但沒仔細看；消防人員於系爭事故發生後有大致與兩造說明如何起火，我也清楚甲車、乙車於系爭事故時停放之位置等語（見本院卷第84頁），且消防人員確有於系爭事故後即為相關調查等情，有前揭火災原因紀錄文件可稽，則被告於簽訂系爭和解契約前已透過監視器畫面與消防人員之解說，大致瞭解系爭事故之事發經過，自得藉由系爭事故之背景資訊，自行判斷是否應由被告就系爭事故負賠償責任，進而決定是否當日即與原告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或選擇待更詳盡調查後再商談和解事宜，況被告亦未舉證火災原因紀錄文件有何明顯偏離事實之記載而致消防人員於被告簽訂系爭和解契約前明顯告知被告錯誤之資訊，自難認被告所指錯誤事由A屬對於重要爭點有錯誤。再者，被告提出錯誤事由B及C涉及賠償範圍之認定，就錯誤事由B即與有過失抗辯，查被告於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書時本即知悉乙車停放之位置，業如前述，若被告認原告確未經其同意即停放乙車於住家門前而與有過失，自得於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時提出供兩造討論，且觀諸系爭和解條條件訂明：雙方同意依此圓滿解決，「互不」追究民、刑事責任等語，足徵兩造非以被告必然負全部責作為和解之基礎，是難認被告提出之錯誤事由B有何重要爭點之錯誤；就C錯誤事由，查被告自陳系爭和解契約書所訂280,000元和解金額議定之經過為：剛開始和解金額原告提400,000元，原告後來降為300,000元，我再砍下來到280,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85頁），而此過程亦與原告所述互核一致（見本院卷第85頁），足認被告於商談和解金額時係有考量各種因素並得與原告議價之空間，況協商和解時本難就所有損害情狀逐一討論並均為明確、特定之約定，被告本件以乙車仍有維修可能、乙車殘體歸屬未約定明確等細節性事項持以抗辯為對重要之爭點有錯誤，自非可採。此外，被告另抗辯其受眾人影響一時失慮始簽訂系爭和解書等語，惟審酌兩造前開議價之過程，及被告自陳簽訂系爭和解契約時，在場者除兩造外尚有消防員，但他們僅是單純聆聽等語（見本院卷第82頁），足認被告係立基於自己自由意志下簽訂系爭和解書，其上開所辯自非可採。綜合上情，系爭和解契約既為兩造互相讓步而成立，且經本院認定無被告抗辯民法第738條第3款之情形，被告自不得僅因單方認受不利益之結果，即不受系爭和解契約拘束，是原告主張被告應履行系爭和解契約，賠償原告280,000元，自屬有據。
　㈢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者，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期限及約定利率，又被告已於113年7月19日收受起訴狀繕本（見本院卷第31頁），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併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和解契約請求被告給付280,000元，及自113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屏東簡易庭　 法　官 廖鈞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洪甄廷



